
丰顺县汤坑镇“8·17”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5 年 2 月 10 日，丰顺县人民政府对《丰顺县汤坑镇

“8·17”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

调查报告》）作出了批复，根据《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广东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意见落实评估工作的通知》（粤安办〔2021〕202 号）等文

件有关规定，县安委办成立了丰顺县汤坑镇“8·17”一般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该起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和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按照“四不放过”

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事

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企业处理和整改措施进行了评估，向

相关人员询问、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收集

相关资料，初步完成了评估工作。经评估组研究，认为丰顺

县汤坑镇“8·17”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定为良好。



二、事故教训汲取情况

事故发生后，丰顺县交通运输局对涉事主体丰顺县弘安

货物联络点进行约谈教育，督促其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加强驾驶员教

育和培训考核工作，严防事故再次发生。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涉事企业和人员处置情况。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建议给

予对事故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涉事企业和责任人员依法追究

责任。丰顺县公安交警部门已对涉事人员朱志达依法依规处

理；丰顺县交通运输局对涉事主体丰顺县弘安货物联络点进

行约谈教育。

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交通运输部门认真总结并汲取事故的惨痛教训，聚焦事

故多发环节，针对大客车、货车等重点营运车辆，督促运营

企业或经营者严格细致做好检修、维修、保养工作，强化岗

位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处于安全可靠的良好状态。

同时加大动态隐患排查力度，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摩托车（电动车）无牌无

证、不佩戴安全头盔、超载、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强

化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丰顺县各部门要深刻吸取近期交通安全事故惨痛教训，

切实提高思想警醒度，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面研判辖区

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压紧压实监管责任与属地责任，聚焦重

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人群，从严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规



行为。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和宣传引导，补齐安全

管理短板，健全防控措施，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各类

风险，坚决防范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五、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等方式对丰顺县汤坑镇“8·17”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认为丰顺县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研究并部

署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开展了各类安全事故隐患整治工作，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从严从重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针对

发现“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中存在的不足，县安委办提出了

以下工作建议：

（一）系统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范化解

各镇（场）及相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将系统防

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以务实举措和扎实成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二）压实整改责任，坚决杜绝 “重部署、轻落实”

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

前期整改不到位、措施不落地、隐患反弹的单位严肃约谈追

责，主要负责人亲自督办、逐项复核，确保整改见底清零。

（三）强化教育培训，补齐“不懂不会、违规作业”短

板



严格落实全员安全培训制度，突出事故案例警示、岗位

安全操作、应急处置技能等重点内容，做到培训有台账、考

核有结果、上岗有确认，坚决杜绝未经培训上岗、无证操作。

（四）深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管控机制

聚焦安全管理、现场作业、设备维保、动态监控等薄弱

环节开展“回头看”，完善制度规程、强化现场巡查、加密

执法督查，建立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坚决防范同类

事故重复发生。

丰顺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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